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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东省东源县蓝口镇礤下村古洞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
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评 审 意 见

根据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 44号）、《土地

复垦条例实施办法》和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

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通知》要求，2025 年 4月 14 日，东

源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相关行业的专家对广东核地勘测设计有限公司

编制的《广东省东源县蓝口镇礤下村古洞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矿山

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进行了评审。与

会人员踏勘了项目现场，听取了编制单位对《方案》的介绍，专家组

审阅了相关材料，经质询、讨论，形成评审意见如下：

1、《方案》编制目标和任务明确，依据较充分，内容和格式符合

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技术规范》（DZ/T223-2011）

以及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

编报有关工作通知》（国土资规[2016]21 号）的要求。

3、现状评估区范围 57.40hm
2
，其中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（Ⅰ

2、矿区位于东源县蓝口镇礤下村。矿区中心点地理坐标为：东

经 115°02′16″；北纬 23°59′32″。矿区面积 0.1493km
2
，开采

标高 248m 至 78m，设计生产规模 60万 t/a，矿山建设规模为大型；项

目区损毁（包括已损毁和拟损毁）土地总面积为 20.0340hm
2
，损毁的

地类为果园、乔木林地、采矿用地及坑塘水面，土地复垦责任范围面

积为 20.0340hm
2
，确定复垦面积为 20.0340hm

2
，复垦方向为果园、乔

木林地及坑塘水面，复垦率 100%。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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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为 0.8968hm
2
，主要分布在：中转场；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（Ⅲ）

面积为 56.5032hm
2
，主要分布在综合服务区、露天采场、矿山道路、

2个堆土场及外围。

4、预测评估区范围 57.40hm
2
，其中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（Ⅰ-1）

面积为 17.4766hm
2
，主要分布在：露天采场、2个堆土场及矿山道路；

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（Ⅰ-2）面积为 0.5155hm
2
，主要分布在：综合

服务区；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（Ⅰ-3）面积为 1.0419hm
2
，主要分布

在：中转场；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（Ⅲ）面积为 37.3660hm
2
，主要分

布在严重区外围。

5、确定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为一级；矿山地质环

境保护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15.5 年。

6、《方案》对矿区土地损毁现状分析评估与动态预测评估结果正

确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评估与预测评估结果符合实际，评估分区

基本合理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可行性分析结果基本正确，

影响评估区划分基本合理；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分区合理，面积

计算准确；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明确，主要工程措施和工程

设计标准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和当地实际，具有可操作性；确定的矿山

地质环境保护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量适当，工程量的核算及经费的估

算基本合理；地质环境保护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部署和进度安排基本

合理，复垦方向符合《东源县漳溪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》，并得到土

地权属人认可。

7、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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